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徽中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安徽新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安徽

中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环保”或“公司”）2017年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及 2019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

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对本次关于中环环保向安徽新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授信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补充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安徽中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拟向安徽新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安银行”）申请

授信 3,000 万元，期限 12 个月。授信额度内发生的借款利率根据借款合同生效

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20%确定。公司股东安徽中辰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辰投资”）在上述授信额度内提供最高额保证，不收取担

保费用。 

中辰投资系公司持股 5%以上的法人股东，同时是控股股东张伯中先生控股

的企业，公司董事长张伯中先生任中辰投资董事长，董事张伯雄先生系张伯中先

生弟弟。同时，中辰投资系新安银行持股 20%的法人股东，公司董事长张伯中先

生在新安银行担任董事，因此，新安银行及中辰投资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19年 8月 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安徽新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新安银行申请授信 3,000 万元并接受中辰投资提供担保

事项，并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相关协议，公司董事张伯中先生、张伯雄先生回避

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

构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核查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在连续 12个月内与新安银行进行的关联交易额

累计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因此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

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一：安徽新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安徽新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码证：91340100MA2QD3BU9B 

3、类型:民营银行 

4、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 2800 号（创新产业园二期 J2

栋） 

5、法定代表人：李梦琳 

6、注册资本：20亿元人民币 

7、成立时间：2017年 11 月 8日 

8、主营业务：吸收人民币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人民币贷款；办理

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

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

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国务院银行

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9、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张伯中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自然

人股东、董事长，同时在新安银行担任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新安银行为公司关联方，公司向新安银行申请授信构成了关联交易。 

10、实际控制人：无 



11、股东构成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安徽省南翔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 30.00 

安徽金彩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 30.00 

合肥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0 20.00 

安徽中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0,000.00 20.00 

合计 200,000.00 100.00 

12、历史沿革与主要业务： 

新安银行成立于 2017 年，主要业务为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自成立以来未

发生变更。 

 

（二）关联方二：安徽中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安徽中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码证：91340100711746482N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工业区纬四路一号 

5、法定代表人：张伯中 

6、注册资本：13,615.9487万元 

7、成立时间：1999年 3 月 3日 

8、主营业务：实业、项目及风险投资；资产经营、租赁及管理咨询服务；

塑胶制品、电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建材、冶金机械生产、销售；市政

公用工程。（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取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

等金融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及养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中辰投资系公司持股 5%以上的法人股东，同时是控

股股东张伯中先生控股的企业，公司董事长张伯中先生任中辰投资董事长，董事

张伯雄先生系张伯中先生弟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中辰投资为公司关联方，中辰投资为公司向新安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



保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 

10、实际控制人：张伯中 

11、股东构成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张伯中 9,000.00 66.10 

安徽中辰新创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615.9487 26.56 

袁莉 1,000.00 7.34 

合计 13,615.9487 100.00 

12、历史沿革与主要业务： 

中辰投资成立于 1999年，主要业务为房地产开发、销售,自成立以来未发生

变更。 

13、中辰投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6 月 30日（未经审计） 2018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净资产 149,363.36 147,883.55 

 2019年 1月-6月 2018年 

营业收入 42,378.57 87,784.80 

净利润 1,479.81 2,686.32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向新安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内发生的借款利率根据借款合同生效日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20%确定。中辰投资在上述授信额度内提供最高

额保证，不收取担保费用。本次借款利息定价及担保事项遵循公平、公开、公允、

合理的原则，符合市场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金额：人民币 3,000万元 

2、期限：12月 



3、利率：授信额度内发生的借款根据借款合同生效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

款基准利率上浮 20%确定 

4、用途：公司日常经营 

5、担保方式：由中辰投资在上述授信额度内提供最高额担保，不收取担保

费 

6、生效条件：协议经借贷双方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签

署并加盖公章，并经公司有权机关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主要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承担的融资成本符合 

市场利率标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存在违反相关 

法律法规的情况。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 

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一）除本次关联交易外，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与新安银行累计

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为 0元。 

（二）除本次关联交易外，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与张伯中先生直

接或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累计已

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额为 321,807,352.24 元。具体交易明细如下表： 

 

关联关系 关联（法）人 关联事项 关联金额(元） 审议程序 

直接或间

接控制 

张伯中先生、中

辰投资 

为公司向招商银行申请 3000万授信额

度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不收取担保

费。 

0 

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 

直接或间

接控制 

张伯中先生、中

辰投资 

公司向中辰投资借款不超过人民币

30,000万元；公司于 2019年度内向金

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

授信，张伯中先生、中辰投资分别在上

300,000,000 

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

2018年年度股

东大会 



述额度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张伯中先

生、中辰投资分别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内子公司申请银行等金融机构授信提

供不超过人民币 30,000万元的连带责

任保证。前述担保均不收取任何费用。 

直接或间

接控制 

中辰投资 

公司购买合肥市包河区大连路 1号中

辰·滨湖 CBD B1幢 2201-2210 室房产。 

10,341,247 

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

议 

直接或间

接控制 

安徽中辰新创

联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合肥环创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全部股权 

10,000,000 

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

议 

任职 

桐城市中辰城

市建设运营有

限公司 

公司承包桐城市东部新城中央景观轴

污水提升泵站工程建设。 

1,466,105.24 总经理办公会 

任职 

桐城市中辰城

市建设运营有

限公司 

公司签署吕亭路一标段项目相关合同，

同时参与公开招标的吕亭路二标段

K9+30~K18+85.349项目、桐城市龙腾

大道（K1+160~K2+986.92）道路工程项

目投标。 

政府给定的结

算原则基础上

下浮 

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

议、2019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

会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公司向新安银行申请授信及接受中辰投资提供担保事项是基于公司日

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需要，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

原则，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

一致同意将《关于向安徽新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

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向新安银行申请授信及接受中辰投资提供担保事项是基于公司日常经



营所需流动资金的需要，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

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

此关联交易事项时，表决程序合法、规范，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八、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对本次公司向新安银行申请授信 3,000万元并接受中辰投

资担保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2、本次关联交易的确认应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张伯中先生、张伯雄

先生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

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3、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定价原则符合市场规则，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

其它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中环环保本次向新安银行申请授信 3,000万元并接受中辰

投资担保的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此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中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安徽新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张  恒               韩  芒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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